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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採購契約屬私法契約性質，基於私法自治
原則，對於履約爭議之處理方式，有多元之爭
議處理機制可供利用。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
約約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
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善用下列履約爭議多元處理機制解決。 

 如能快速有效處理履約爭議，有助於公共建設
之推動。 



貳、如何避免履約爭議   
       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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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見履約爭議發生之原因 

機關方面 

廠商方面 

外在環境變動 

•契約內容有衝突 

•契約內容不明確 

•契約內容有疏漏 

•契約內容不合理 

•投標前未詳予審閱契約文件 

•得標後拒絕簽約 

•品質未符合契約 

•進度落後 

•未獲得足夠價金 

•關聯廠商遲延 

•現場情況差異 

•不可抗力事件 

•發生政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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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約爭議發生之避免 

規劃設計
階段 

•合理編列預
算。 

•妥適訂定功
能規格，設
計內容合理
可行。 

招標決標
階段 

•契約條件公平
合理明確可行。 

•遴選適當之評
選委員，評選
出務實且可順
利執行的最佳
標的。 

•落實審查標價
偏低情形。 

履約驗收
階段 

•落實履約管
理及查驗。 

•變更契約應
有必要性。 

•核實付款且
不延宕付款。 

其他          

•留意受委託廠
商違反法令之
限制或審查。 

•善用採購審查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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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週期：計畫及規劃設計階段 

 

 

 

 

•督促技術服務廠商善盡設計責任。 

•設計內容與施工預算結合。 

•善用公開閱覽徵求價格資料。 

合理編列預算 

•依需求妥適訂定規格。 

•選擇合適施工方案。 

•善用公開閱覽徵求規格資料。 

 

妥適訂定功能規
格，設計內容合
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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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週期：招標決標階段  

•依工程會契約範本訂定契約，契約工作項目
暨其進度及計量計價方式務求明確；工期展
延條件、違約處罰之計算基準亦明確合理，
以避免履約爭議。 

契約條件公平合
理明確可行 

•評選出務實且可順利執行的最佳標的。 
遴選適當之評選
委員 

•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偏低時，落實「依政府
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
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以避免發生降低
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情形。 

落實審查標價偏
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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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週期：履約驗收階段 

•督促監造善盡責任，落實第二級品管之
監造責任。 

•落實檢驗停留點之檢驗。 

落實履約管理及
查驗 

•變更設計應先評估其必要性。 

•加強審核履約實際情形。 

•依程序簽辦契約變更。 

變更契約應有必
要性 

•依契約核實給付契約價金，工程各期施
作，監造人員應核實估驗始付各期款；
完成估驗或驗收手續後，應確依採購契
約或採購法第73條之1規定期限辦理審核
及付款。 

核實付款且不延
宕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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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週期：其他 

•確實審查受委託廠商有無違法綁標行為
並為適當處置。 

留意受委託廠商
違反法令之限制
或審查 

•各機關得視個案或通案需要成立採購工
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採購需求、招決
標方式、履約爭議等事項，並得邀請主  

(會)計及政風人員列席參與。 

 

善用採購審查機
制 



參、政府採購履約爭議 
多元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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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所定調解 

政府採購法所定調解 

民事訴訟法所定調解 

鄉鎮市調解條例所定調解 

(二)雙方合意仲裁 

(一)申(聲)請調解 

(三)依契約或雙方合
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四)民事訴訟 

(五)其他機制 

履 
約 
爭 
議 
多 
元 
處 
理 
機 
制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機制 

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機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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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聲)請調解(1/5) 

1. 依採購法規定向申訴會申請調解 
–依據：採購法第85條之1至第85之4規定 

–特色：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雙方均得申

請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不得拒絕。 

 本調解程序具有相對之強制性，與其他法定調解機關

（如法院、仲裁機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辦理之調

解不同。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之調解，申訴會應提出調解建議

或方案，如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

仲裁，機關不得拒絕，亦為本調解制度有異於其他調

解制度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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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聲)請調解(2/5) 

1. 依採購法規定向申訴會申請調解(續) 

–  效力： 
 本調解經爭議當事人雙方合意而調解成立。 

 依採購法第85條之1第3項規定，調解之效力準用

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故與法院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無待法院裁定，即可作為強制執行

之名義，提供較為迅速、經濟之訴訟外爭議解決

途徑。 

–調解費：依《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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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收費標準 

調解標的金額 調解費 

0～200萬 2萬 

200～500萬 3萬 

500～1,000萬 6萬 

1,000～3,000萬 10萬 

3,000～5,000萬 15萬 

5,000萬～1億 20萬 

1～3億 35萬 

3～5億 60萬 

5億～ 100萬 

以請求或確認金額為調解標的者  

非以請求或確認金額為調解標的者，調解費為3萬元。 

單位：新臺幣元 



各申訴會近3年平均調解成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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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106 107 108 平均 

工程會 73% 76% 78% 76% 

臺北市 86% 88% 94% 89% 

新北市 76% 96% 84% 85% 

桃園市 86% 77% 86% 83% 

臺中市 63% 74% 76% 71% 

臺南市 77% 71% 100% 83% 

高雄市 72% 83% 65% 73% 

註：成立率＝成立件數/實體結案數 



17 

(一)申(聲)請調解(3/5) 

2. 仲裁法所定調解  

–依據： 
 仲裁法第45條第1項規定，未依仲裁法訂立仲裁協議者，
仲裁機構得依當事人之聲請，經他方同意後，由雙方選
定仲裁人進行調解。 

 國內仲裁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臺灣仲裁協會、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 

–效力： 
 經雙方同意始調解成立。 

 調解成立者，與仲裁和解有同一效力(即與法院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但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方得為
強制執行。 

–調解費： 
 依《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50條至第

56條規定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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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聲)請調解(4/5) 

3. 民事訴訟法所定調解  

–依據： 

 依民事訴訟法第405條規定向法院聲請調解。 

–效力： 

 依同法第416條第1項規定，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

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即與法院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 

–調解費：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0規定收費。 

 



19 

(一)申(聲)請調解(5/5) 

4. 鄉鎮市調解條例所定調解  

–依據： 

 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1條第1款及第10條第1項規定，對

於民事事件，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鄉、鎮、市公所

所設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第11條規定，聲請調解，民

事事件應得當事人之同意，始得進行調解。 

–效力： 

 須經雙方同意始調解成立;依同條例第27條第2項規定，

須另經法院核定後，始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調解費： 

 同條例第23條規定，調解，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開

支外，不得徵收任何費用，或以任何名義收受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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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方合意仲裁 

 依據： 
–仲裁法第1條規定，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仲
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 

 效力： 
–依仲裁法第37條規定，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產生與法
院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另須聲請法院裁定後始得為
強制執行。 

 特色： 
–因仲裁人選任制度，使仲裁判斷不易受不利判斷之當
事人信服。 

–工程會訂定之各類採購契約範本，「爭議處理」已包
括仲裁機制條款，內容含仲裁機構之擇定、仲裁人之
選定、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使仲裁程序
更為公正、透明、可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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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方合意仲裁 

 工程會訂定之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爭議處理」
已包括仲裁
機制條款，
內容含仲裁
機構之擇定、
仲裁人之選
定、仲裁判
斷書應記載
事實及理由
等，使仲裁
程序更為公
正、透明、
可信賴。 

 

 



22 

 契約雙方合組專案小組 

–工程會訂定之「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8條第

7款載明，機關與廠商應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日，各

自指派一定人數以上人員合組專案小組，負責履

約與協調事宜。其他契約得參考訂明於契約。 

 「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第8條第7款 
–機關與廠商應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日，各自指派○位（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2位）以上人員合組專案小組，負責履
約與協調事宜，並各指派雙方專案小組成員之一為代表人。任何
一方專案小組成員因故離任者，皆應於離任當日補實。機關與廠
商應授權其專案小組成員中之代表人就本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
代表其所屬之一方。 

 

(三)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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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2/2) 

 契約雙方成立爭議處理小組： 

–工程會各類採購契約範本，於「爭議處理」條款

增列契約雙方成立「爭議處理小組」處理履約爭

議之機制，載明爭議處理小組之成立、委員之選

定方式、運作機制、小組協調成立具契約之拘束

力、小組運作所需經費之負擔等。 

  (約定條款如p.24~27) 

 



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
小組」協助釐清契約 

條款認知歧異 

雙方合 
仲裁 

契約雙方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協調爭議 

1.爭議處理小組於爭議發生時成立，得為常設性，或於爭議
作成決議後解散。 

2.爭議處理小組委員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協議成立爭議處理小組之次日起10日內
，各自提出5位以上(含本數)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10日內，
自該名單內選出1位作為委員。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
議處理小組。 

(4)當事人之一方未能依(2)自名單內選出委員，且他方不
願變更名單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議處理小組。 

「爭議處理小組」機制簡介(2/4)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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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
小組」協助釐清契約 

條款認知歧異 

雙方合 
仲裁 

3.爭議處理小組召集委員之選定： 

(1)二位委員經選定之次日起10日內，由雙方或雙方選
定之委員自前目(1)名單中共推1人作為召集委員。 

(2)未能依(1)共推召集委員者，為無法合意成立爭議
處理小組。 

4.當事人之一方得就爭議事項，以書面通知爭議
處理小組召集委員，請求小組協調及作成決議
，並將繕本送達他方。該書面通知應包括爭議
標的、爭議事實及參考資料、建議解決方案。
他方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14日內提出書面回
應及建議解決方案，並將繕本送達他方。 

「爭議處理小組」機制簡介(2/4)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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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合 
仲裁 

5.爭議處理小組會議： 

(1)召集委員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30日內召開會議
，並擔任主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獨立、公正處理
爭議，並保守秘密。 

(2)會議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並得視需要邀請專
家、學者或其他必要人員列席，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面
紀錄。 

(3)小組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90日內作成合理之決
議，並以書面通知雙方。 

6.爭議處理小組就爭議所為之決議，除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
14日內以書面向召集委員及他方表示異議外，視為協調成
立，有契約之拘束力。惟涉及改變契約內容者，雙方應先
辦理契約變更。如有爭議，得再循爭議處理程序辦理。 

 

 

「爭議處理小組」機制簡介(2/4)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2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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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
小組」協助釐清契約 

條款認知歧異 

雙方合 
仲裁 

7.爭議事項經一方請求協調，爭議處理小組未能依第

5目或當事人協議之期限召開會議或作成決議，或

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14日內以書面表示異議者，協

調不成立，雙方得依第1款所定其他方式辦理。 

8.爭議處理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契約雙方平均負擔

。 

9.本款所定期限及其他必要事項，得由雙方另行協議

。 

「爭議處理小組」機制簡介(2/4)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22條第3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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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事訴訟 

特色： 

•訴訟乃為當事人之一方，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之
聲明，經由司法程序終結雙方爭執，確定之終局
判決具執行力，可逕為強制執行。 

•因訴訟有審級制度，所需期程較長、訴訟細節多、
雙方對立性亦較高，因政府採購具高度公益性，
若無法及時解決爭議，對公共利益影響甚鉅。 

訴訟費用： 

•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至第77條之27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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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機制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機制 

•機關可依政府採購法第11條之1及《機關採購工
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規定，成立採
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查履約爭議解決方
案，提供相關諮詢。 

•政府採購法第11條之1規定：「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應依
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審
查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略、招標文件等事項，及提供與
採購有關事務之諮詢（第1項）。機關辦理第一項以外之採購，
依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認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之必
要者，準用前項規定（第2項）。前二項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之組成、任務、審查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第3項）。」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 

協助審查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略、招標文件 
提供與採購有關事務之諮詢 

人數：5人以上 
組成：召集人1人(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兼任，
綜理審查及諮詢事宜)；副召集人1人(襄助召集人)；副召集人及
其餘委員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具專業能力之人員派（
聘）兼之；委員有增減或更換需要者，得隨時為之。 

人數：3人以上(任務事項單純者，得少於該人數) 
組成：本小組成立時，應一併指派工作小組成員，就審查及諮詢
事項擬具會議資料，並辦理簽核、通知本小組開會、製作紀錄等
行政作業；其中一人應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召集人無法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委員應有1/2以上出席 
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並得通知
機關主（會）計及政風單位列席 

任務 

委員
組織 

工作
小組 

會議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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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機制 

工程會公共建設諮詢機制 

•工程會107年1月11日訂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建立行政
諮詢機制，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間因公共
建設契約條款認知歧異問題，避免衍生成為履
約爭議。 

•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
約約定情事者，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 

 



行政諮詢機制(1/2) 

 申請人：招標機關或得標廠商 

爭執標的：履約階段因契約條

款認知歧異。 

申請方式：填具申請表，採傳

真或發文至工程會。 

諮詢方式：工程會召集契約當

事人，由本小組委員協助釐清

爭執癥點。 

費用：免費。 

性質：非履約爭議調解，不涉

及事實判斷。 

 

32 



本小組自107年成立以來，已受理54件契約
爭執事件，約80%之案件參採工程會建議或
原契約約定續處。 

爭執主因為契約價金、漏項及契約條文之
解讀歧異，其次為遲延付款、驗收程序等
爭執。 

行政諮詢機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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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之契約條文解讀爭執 

•某機關辦理廳舍整修工程，其履約爭執事項為公告刊登
之契約與實際簽訂契約之「非結構物保固期間」有不一
致情形。 

案例分享1 

 

 
實際簽訂契約條文 

契約第16條第1款第2目第1子
目載明:「期間：(1)非結構物
：包括水電、纜線、建築物內
部裝修、高壓供電設備、變壓
器、鍋爐、污水處理設施、門
窗及內外部防水等工項由廠商
保固3年(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1年)。」 

 

原公告之招標文件 
契約第16第1款第2目第1子目
載明：「期間：(1)非結構物
：包括水電、纜線、建築物內
部裝修等保固1年；高壓供電
設備、變壓器、鍋爐、污水處
理設備等保固2年；門窗、內
外部防水工項等保固3年。」 

 



工程會之行政諮詢建議如下： 

•廠商依招標公告之相關文件投標為要約，機關宣布決標
為承諾，契約即成立，其契約成立內容即為招標文件所
載內容，除嗣後有契約變更情形，內容尚不受簽訂內容
之不一致影響。 

•本案原招標文件載明鍋爐保固期為2年，況契約第1條第
(一)款載明契約文件包括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爰
雙方爭執鍋爐保固期部分，應回歸原招標文件之內容。
至於鍋爐部分期間無法使用是否屬得標廠商之保固責任，
請依事實認定。 

•本諮詢會議係協助契約雙方釐清契約條文，雙方對於事
實爭執部分，如未能達成協議者，得另依契約約定爭議
處理方式辦理。 

案例分享1 

 



案例分享2 

 工程採購之契約認知歧異 

 

•機關統包需求書載明：「管材如採用HDPE管，其接合
方式原則採電焊套或法蘭接合」，統包廠商認為「原則」
2字應該是存有可採用其他適合工法之空間，請求允許以
熱對熔接作為接合方式，以符合統包商設計及施工需求。 

•契約雙方就水面下施工採「法蘭接合」並無爭執；惟機
關認為依需求書所載，水面上施工應採電焊套接合。 



案例分享2 

 工程會之行政諮詢建議如下： 

•縱使本案契約未載明採用熱對熔接工法，依機關統包需
求書載明：「管材如採用HDPE管，其接合方式原則採
電焊套或法蘭接合」，「原則」乙詞，於契約通常非強
制性規定，解釋上，似容許採行其他工法。 

•廠商如提出其他接合工法，經機關考量施工品質、安全、
工程需求等因素審查核可者，尚非不得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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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政府採購履約爭議有多元解決管道，機關得

視個案性質及實際需要擇適當方式處理；如

爭議延宕未決，損及公共利益及政策目標之

落實。 

 透過本日說明會，期聽取各界意見，俾為工

程會後續提出精進策略之參考，希發揮各項

機制功能，快速弭平爭議。 


